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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水口镇 G240 国道南侧“月山地”地块

“三旧”改造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我市拟实施开平市水口镇 G240国道南侧“月

山地”地块“三旧”改造项目，对位于开平市水口镇 G240国道南侧“月

山地”地块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项目位置及面积

项目位于开平市水口镇 G240国道南侧，北至 G240国道，南至厂房，

西至水泥小路，东至厂房。项目改造范围用地红线范围面积为 2.0644公

顷（折合 30.97亩）。

图 1-1 项目位置示意图

2.地上建（构）筑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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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设有铁皮棚房及砖混结构建筑，于勘查期日

（2025年 1月 10日）仍留有 17034平方米铁皮棚房待拆除。

图 1-2 项目红线范围航拍图

图 1-3 项目红线范围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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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位条件

水口镇，隶属于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地处开平市东部，东与新会

区司前镇连接，南与台山市公益镇相邻，西与长沙镇接壤，北与月山镇

毗连。辖区总面积 80.5平方千米。对外交通便利，325国道、佛开高速

公路、沈海高速公路、江开公路贯通全境，使得水口镇成为珠江三角洲

的重要交通枢纽。

改造项目位于水口镇区域配套服务核心，商贸服务、公共设施配套

较为完善，项目周边主要公共服务设施情况如下：

（1）距快递服务网点约 10米；

（2）距中国石油加油站 500米；

（3）距泮村市场 1.1公里；

（4）距银行服务网点约 1.7公里；

（5）距升平购物广场 1.7公里、升宝广场 2.1公里；

（6）距水口镇第一小学约 1.2公里、泮村小学 1.2公里、景祥学校 1.4

公里、水口镇第三小学约 2.1公里、开平市第二中学 2.6公里；

图 1-4 改造项目周边公共服务设施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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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开平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划定水口镇为

二类大气环境质量功能区域、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水环境一般

管控区、“三线一单”重点管控区。

项目位于水口镇，居住组团和公共配套设施的规模较大，同时项目

周边企业长期发展水暖卫浴产业，对镇区大气环境、水环境造成一定的

影响。“十四五”期间需严格控制企业准入标准，杜绝污染产业的出现

和壮大。整治现有污染企业，引导企业改进技术，向少污染、高技术方

向发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绿色发展。

5.节约集约用地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指通过规模引导、布局优化、标准控制、市场

配置、盘活利用等手段，达到节约土地、减量用地、提升用地强度、促

进低效废弃地再利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

各项行为与活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当前又正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切实保护耕地，大

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

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是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是

全面贯彻落实“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是我国必须长期

坚持的一条根本方针。

项目用地现状建设有铁皮棚房及砖混结构建筑，均为多年前陆续粗

放搭建、长期缺乏统一的管理，土地现状容积率低；此外，地上搭建房

屋主要对外出租给私人小作坊用作生产用房，生产效益不高、对当地税

收贡献也不大，土地整体利用效益低下，完全未达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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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业发展等情况

《开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提出做活四大镇级工业集中区，鼓励支持水口镇加快工业园

区扩容提质步伐，水暖卫浴行业改造升级，打造开平市国际卫浴创新基

地。同时提出推动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卫浴行业智能化水平，

加快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助力卫浴行业的智能化升级与数字化

改造，为智能卫浴增值赋能。推进龙头企业及行业标准化建设，落实清

洁生产。

《开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平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开府〔2023〕1号）提出推进制造业用地整合优化，加快村、

镇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出台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扶持政策，全力推进村、

镇级工业园“整体连片”改造提升，加大监管力度，提升产业集聚发展

水平，支持村镇工业园（集聚区）改造提升后就近纳入省级工业园区管

理，结合“三旧”改造支持相关园区升级改造项目用地提高容积率，有

效盘活村、镇级园区土地资源。

目前，项目用地范围内建设布局较为凌乱，房屋利用也多为小作坊

的生产用房，未形成产业规模。现状利用不符合《开平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平市先进制

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区域规划要求。

7.项目实施改造的必要性、合理性

（1）《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171号）指出，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节约

战略等决策部署，落实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有关

要求，聚焦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高质量发

展，部决定在北京市等 43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探索创新政

策举措，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其中珠三角城市群选取广东省广州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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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珠海市、江门市、肇庆市、惠州市作

为试点城市。

文件指出试点城市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要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和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以城中村和低效

工业用地改造为重点，以政策创新为支撑，推动各类低效用地再开发，

推动城乡发展从增量依赖向存量挖潜转变，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2）《开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平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的通知》指出做优做强两大传统优势产业，开平市立足本地特色产

业和优势领域，重点发展水暖卫浴、纺织服装、五金制品三大领域，做

强开平市国际卫浴创新基地，推动水暖卫浴产业质效提升，加快建设国

际卫浴创新基地，引导企业生产高档水暖配件、智能卫浴等高附加值产

品，加快发展自主品牌，打响“中国卫浴博览城”品牌。

项目地块位于开平市水口镇 G240国道南侧“月山地”地块，承接卫

浴产业转移，发展方向为水口镇卫浴集散生产基地，未来将推动水暖卫

浴这一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符合开平市整体发展思路

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现状建设布局凌乱、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且存在

较大的安全生产隐患，亟待升级改造。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泮村

经济联合社结合《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广东省

人民政府令第 279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

旧”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粤府〔2019〕71号）、《开平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平市“三旧”改造实施意见（2023年修订）〉

的通知》（开府〔2023〕8号）等“三旧”改造政策文件，拟对项目用地

进行升级改造。

（二）土地现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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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主体地块 2.0644公顷（折合 30.97亩），纳入改造范围整

体利用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以下简称“三地”）0公顷、其他用

地 0公顷、征地留用地 0公顷、与原“三旧”用地置换的“三旧”用地

或其他存量建设用地 0公顷、使用原“三旧”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

标的非建设用地 0公顷。

改造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 2.0644公顷、农用地 0公顷、未利用地 0

公顷。按权属划分，涉及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属下的集体土地

2.0644公顷（建设用地 2.0644公顷、农用地 0公顷、未利用地 0公顷），

实地在 2009年 12月 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按建设

用地报批。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

合社自 1999年 12月前开始使用，无合法用地手续，现有建筑面积 17034

平方米，容积率为 0.83，年租金收入为 130万元。该地块目前已拆除建

筑面积 0平方米。

（三）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 2.0644 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编号

44078300742涉及土地面积 1.9705公顷、图斑编号 44078300195涉及土

地面积 0.0939公顷。纳入改造范围整体利用的“三地”0公顷、其他用

地 0公顷、征地留用地 0公顷，与原“三旧”用地进行置换的存量建设

用地 0公顷，使用原“三旧”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的非建设用地 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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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标图入库情况图

（四）规划情况

根据开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叠合分析，项

目用地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的禁止性内容。

改造项目地块 2.0644公顷土地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项目用地规

划用途为工业用地、防护绿地（共 2.0644公顷），符合《开平市水口镇

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用地规划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防护绿

地（共 2.0644公顷）。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2024年 12月 18日，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已按照法律法规

及开平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

改造情况等事项在村集体内进行了改造意愿表决。全体村民代表应到人

数为 49人，实际到会人数为 43人，表决同意 4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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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半数以上参会村民代表同意的相关规定。

（二）补偿安置情况

拟改造项目现状用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改造后仍然保留为集体

建设用地，不涉及土地征收；全面改造范围内现有地上建（构）物权益

由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代表（即涉及的租赁关系统一由开平市

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厘清）。即,本改造项目不涉及任何补偿安置纠纷。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改造项目现状用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不涉及土地征收；经改造

意愿征集，改造范围内涉及的主要权利主体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

社同意项目实施改造。即，本改造项目可无需另行按照政策文件规定单

独开展征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农村集体自行改造模式，由

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作为改造主体。

该项目用地拟由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实施全面改造，其中，

拆除重建用地 20644平方米，拟拆除建筑面积 17034平方米，新建建筑

面积 37458.82平方米，用于工业用地用途，容积率为 1.81；实施生态修

复、土地复垦用地 0公顷。项目改造后为工业厂房、仓库等，改造后预

计年租金收入将达到 521.51万元。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项目用地符合开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符合经

开平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的《开平市水口镇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用地规划条件以市自然资源局最终下达批复为准。项目改造方案批复后

将按程序完成相关规划许可手续。

改造项目范围内 2.0644公顷历史建设用地需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

手续。上述用地完善转用手续后作为集体建设用地由开平市水口镇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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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合社集体使用。

五、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成本为 5753.4342万元，拟投入改造资金为 5753.4342万元，

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自有资金及银行借贷，项目资金来源计划表如下：

表 5-1 项目融资方案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融资条件 资金比例

1 资本金 1726.0303 约 30%

1.1 一期泮村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出资 304.6004 /

1.2 二期泮村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出资 1421.4299 /

2 债务资金融资 4027.4039 约 70%

2.1 一期银行抵押贷款 710.7343 利息率 5% /

2.2 二期银行抵押贷款 3316.6696 利息率 5% /

六、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 3年，拟分 2期开发（详见附图 6-1）。完成相关用

地手续后，拟从 2026年 3月至 2027年 2月完成第一期的清拆及项目主

体建设，开发面积 0.2555公顷；从 2027年 3月至 2029年 2月完成第二

期的清拆及项目主体建设，开发面积 1.8089公顷。开发完成后由开平市

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集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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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分期改造范围图

七、实施监督

为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改造，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

造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279号）、《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江门市市区“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的通知》（江府〔2021〕13 号）

和《开平市“三旧”改造实施意见》（2023年修订）（开府〔2023〕8

号）等有关政策规定，开平市水口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对

改造主体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乙方”）在实施“三

旧”改造项目过程中承担的下列义务进行监管（具体详见附件《开平市

水口镇 G240国道南侧“月山地”地块“三旧”改造项目实施监管协议》）。

（一）监管内容



12

1.实施实质性改造义务：本项目用地经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有关手续

后，仍然保留为集体建设用地、不实施供地，由乙方自行清理拆除原有

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并按照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及相关规

划要求施工建设。

2.项目分期实施计划：该项目开发周期为 3年，拟分两期开发，拟从

2026年 3月至 2027年 2月完成第一期的清拆及项目主体建设；第二期时

间为 2027年 3月至 2029年 2月，完成第二期的清拆及项目主体建设。

3.履行捋清经济关系义务：乙方同意自行清理项目改造范围内的经济

关系，通过原权利人友好协商，就补偿安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开工

之前与所有原权利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具体的补偿安置标准、时

限、临时过渡安置等事项，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维护原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

（二）监管措施

1.清拆监管。乙方应依法依规对改造范围内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进行拆除。

2.建设监管。乙方因特殊原因造成项目无法继续实施改造的，必须提

前书面通知甲方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乙方有义务

监管代建方的建设行为，代建方因资金困难等因素造成项目无法继续实

施改造，乙方有权另行委托代建方建设，且必须提前书面通知甲方并取

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3.安全生产监管。乙方在项目工程建设活动中应符合《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责令整改，在完

成整改之前，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4.行业监管。该地块改造用途为工业用地，不得引入不符合国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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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和清洁生产要求以及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项目。

（三）监管双方责任

1.乙方应将该时间段内项目进展情况（包括项目工程形象进度和投资

额）及取得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文件（复印件）及时报送甲方。甲方可

根据实际需要，到项目现场实地检查，乙方应予以配合。

2.乙方原则上应在 6个月内完善用地手续、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等手续工作，并在 3年内竣工。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

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等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延退的除外。

乙方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 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

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开工以

取得施工许可证并以永久性的工程正式破土开槽为准。开工日是指永久

性工程正式破土开槽的开始施工时间且不间断施工。

3.甲方应加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助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切实

做好行政审批工作，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4.乙方未按照改造方案和有关规划要求开发建设项目的，甲方有权责

令整改，在完成整改之前，甲方有权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停止或不

予办理本项目相关审批手续的意见，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

乙方自行承担。

5.乙方应按法定程序办理用地及建设相关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完

善用地手续、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否则视为乙方

违约。甲方有权责令整改，在完成整改之前，甲方有权向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停止或不予办理本项目相关审批手续的意见，由此造成的经济

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6.乙方在该项目开展进行工程施工时，应服从和符合甲方建设管理部

门及有关管理部门对治安、防火、安全用电、扬尘等方面的管理和规范



14

要求。因工程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设计标准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

承担所有经济及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对甲方或政府相关部门

及利害关系人的损失，乙方不得有异议。

7.乙方需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因资料虚假

所造成的经济及法律后果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若乙方存在提供虚假资

料的情形，甲方有权撤销相关审批手续，将其纳入失信黑名单，并可限

制其五年内不得参与本辖区内其他“三旧”改造项目。

8.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将本协议作为项目不动产使用权补充条款的，

甲方有权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停止或不予办理本项目相关审批手续

的意见，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八、附件

附件 1：《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村民代表表决表》

附件 2：改造项目用地权属证书复印件

附件 3：改造实施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附件 4：2009 年影像图

附件 5：改造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2009 年）

附件 6：改造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2023 年）

附件 7：改造项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

附件 8：开平市水口镇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图

附件 9：改造项目“三区三线”叠合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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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开平市水口镇泮村经济联合社村民代表表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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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改造项目用地权属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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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改造实施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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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09 年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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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改造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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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改造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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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改造项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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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开平市水口镇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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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改造项目“三区三线”叠合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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